	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5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问题
	排污口管理存在漏洞，《地下水保护利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外排疏干水应依法办理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手续，抽查发现，内蒙古赛蒙特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赛蒙特尔等相关煤矿疏干水排口长期未取得审批手续。

	整改目标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提升矿井水综合利用率。


	完成时限
	2025年12月底
	完成情况
	完成

	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伊金霍洛旗、乌审旗党委和政府，鄂尔多斯市水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

	整改措施
	一是督促煤矿按照环评要求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并定期开展水质监测。二是2025年底前建成全市水网连通乌审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区—达拉特旗主管线，提高疏干水回用率。三是巩固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成效，持续开展整治工作，督促确需排水的企业按照《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设置程序，申请入河排污口。

	整改成效
	一是经核实乌审旗、伊金霍洛旗涉及煤矿均按要求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并按月开展手工监测，确保水质稳定达标。二是全市水网连通工程中伊旗-达旗管线已贯通，配套设施已完成，乌审旗-达旗管网通过利用中天合创公司已建成引黄管线输送疏干水。三是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已编制完成矿井水综合利用方案。目前，矿井水全部进入管网进行综合利用。下一步，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做好入河排污口管理工作。



